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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學生職場競爭力，使學生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推動職場

訓練，培養更能符合產業界需求之人才，特訂定東海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校外實習之實施，應由各系所配合課程內容與性質自行規劃。校外實習

課程之開課、學生選課及成績處理，悉依本校修課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校外實習，悉依各系所教學之需，由各系所選定國內、外登記有案

且制度良好之公、民營事業機構，經雙方協商簽訂實習合約書或有公函

證明後，安排學生前往實習。實習期間各系所應負責與實習機構協調各

項相關業務，以確保學生實習安全與品質。 

第四條 學生參加校外實習得授予學分，實習期間得安排於學期中或寒暑假，實

習課程每學分之實習時數至少三十六小時，實際實習時數由各系所決定

之。 

第五條 學生於學期中校外實習無法返校上課，其註冊與實習學分之抵免依學則

相關規定辦理。各系所應先規劃學生實習完畢之可抵免課程與學分數，

至多可抵免三門課程9學分。抵免之課程經系課程委員會通過提報教務處

審核。 

第六條 學生至校外實習應經所屬系所審核後，始得前往實習機構實習。各系所

於學生實習前，須為學生辦理意外保險，保費、實習期間之膳宿、交通

以及其他費用由學生自行籌措。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學生，出國實

習須依兵役法施行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各系所應於實習開始前召集學生舉辦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機構之職場

環境以及實習相關注意事項，俾讓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 

第八條 學生若於實習期間因病或特殊事故必須請假或無法如期報到者，均須報

經實習機構核准，並依規定辦理請假。 

第九條 各系所須於學生實習期間，負責學生實習之督導、成績之評定、學習成

效之評估與檢討。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則須定期撰寫繳交工作日誌，

實習結束後需繳交實習心得總報告或舉行成果發表，以供教師評估實習

成績之參考。學生實習期間的相關資料與表單應妥善保存備查。 

第十條 本校校外實習之相關補助或獎勵由學校依實際需求訂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